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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竞争政策

第11.1条
原则

缔约方承认公和自由竞争在其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的重要性。缔约方承认反竞争行为有可能
扭曲市场的正常运作并损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利益。

第11.2条
反竞争行为

每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监管框架，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以反对反竞争行为，以实现本协
定的目标。

第11.3条
法律和监管框架

1.�每一方应维持其适用于所有经济部门所有企业的竞争法，该竞争法以有效的方式处理以
下反竞争行为：

(a)�对于英国：
(i)�企业间协议、企业协会的决定以及旨在防止、限制或扭曲竞争的协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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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一个或多个企业滥用支配地位；和
(iii)�所有企业之间的合并，可能导致实质性减少竞争；以及

(b)�对于日本：
(i)�私人垄断；�(ii)�不合理限制贸易；�(iii)�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iv)�在特定贸易领
域内实质性限制竞争的合并或收购。

2.�每一方应根据其竞争法适用于所有企业，无论其是私人还是公共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
但是，每一方可以规定其竞争法的某些豁免，前提是这些豁免是透明的，并且基于公共政策
理由或公共利益理由。

3.�就本章而言，“经济活动”是指提供商品和服务于市场的活动。

第11.4条
运营独立

每一方应维持一个运营上独立的机构，该机构对其竞争法负责且具备有效执行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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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条

非歧视
在适用其竞争法时，每一方应尊重对所有企业适用的非歧视原则，不论企业的国籍和所有
权类型如何。

第11.6条
程序公平

在适用其竞争法时，每一缔约方应尊重对所有企业（不论其国籍和所有制类型）的程序公
平原则。

第11.7条
消费者保护

1.�各方承认消费者保护政策及其执行对于创造高效和竞争性市场以及提升消费者福利
的重要性。

2.�根据本条款的目的，欺诈和误导性商业活动是指那些对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害的欺诈和误
导性商业行为，或者如果不加以阻止，则构成对这种损害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例如：

(a)�一种作出实质性事实虚假陈述的实践，包括暗示性事实虚假陈述，该行为对被误
导的消费者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b)�一种在消费者付费后未能交付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做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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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种未经授权向消费者金融、电话或其他账户收费或扣款的做法。

3.�每个缔约方应当制定或维持消费者保护法或其他禁止欺诈和误导性商业活动的法律或法
规。1

4.�每个缔约方承认欺诈和误导性商业活动日益跨越国家边界，并且缔约方之间的合作
是有效应对这些活动的必要条件。

5.�因此，每个缔约方应当适当促进就欺诈和误导性商业活动相关事项的合作，包括在执行
其消费者保护法方面。

6.�每个缔约方应当通过各自负责消费者保护政策、法律或执法的相关国家公共机构或官
员，努力就本文所述事项进行合作，这些机构或官员由每个缔约方确定，并与各方的法
律、法规和重要利益相一致，并在其合理可用的资源范围内。

第11.8条

透明度
每一缔约方应以透明的方式适用其竞争法。每一缔约方应促进其竞争政策的透明度。

1 为明确起见，一方为禁止这些活动而采纳或维持的法律或法规可以是民事或刑事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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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条
执法合作

1.�为实现本协定的目标并为有效执行每一缔约方的竞争法作出贡献，缔约方承认促进
竞争主管机关在竞争政策发展和执法活动方面的合作与协调符合其共同利益。

2.�为促进第1段所述的合作与协调，各缔约方竞争主管机关可以根据各自的法律和法规交
换或以其他方式交流信息。 。

3.�为实施本条文的详细合作安排可由各缔约方竞争主管机关之间作出。

第11.10条
争议解决

The�pr 本章的规定不应根据第22章的争议解决程序进行。




